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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中的成年、傅籍和刑事责任标准 
及其成因探析

——对“国家认证能力”说的质疑

李雪松

摘  要｜据出土秦简，秦律在傅役、刑徒管理和刑事责任等方面存在以身高为标准的现象，这在中国法制史教材

中常被视作具有阶段特征的个例。诸家曾以之为秦政权控制能力不足的体现并加以论证，或曰民不悉历

法，或曰官不掌年籍。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秦的标准并非单一身高，且身高标准仅为特殊背景下

的应急举措，不足以在整个法制史的视野下进行评价。即使在认同身高标准的学者内部，诸家对具体数

字也纷争不止，这可能与诸家将身高在不同场合作为不同标准的用途有所混淆相关。秦的政权控制能力

是自商鞅变法乃至更早开始针对现实需要逐步强化的，逐渐完善的户籍制度即其体现。现有资料不足以

完全排除秦王政十六年以前官府对百姓年龄有所掌握的可能性，且诸家对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

存在误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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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至秦汉之际是包括户籍、赋役等制度在中

国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早期研究囿于实物资料的

不足，往往较为肤浅，但自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

来，学者对这一段法制建设历史的研究便日益精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出土秦法制竹简中对

“身高”的关注。诸家以此为依据，对秦的基层治

理体系、户籍登记制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了系列

论证。传统的论证思路是将以身高为标准的文本登

记、刑事责任标准和国家认证能力不足联系起来，

进而放在整个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轨迹上探讨国家认

证能力的强化进程。但笔者依据出土简牍和文献记

载，认为秦律的身高标准问题有待梳理清楚，断言

秦的国家认证能力不足并非完全妥当，且在不同制

度中的身高标准有其不同设置目的。以下首先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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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的国家认证能力不足”进行整体上的反驳，

之后以秦的户籍制度为抓手，进一步说明秦的国家

认证能力是如何一步步强化以及不断强化背后的现

实动因。在明确秦的国家认证能力并非匮乏后，再

结合出土秦简对所载身高标准进行梳理，并对其原

因进行简单分析。以下浅见，还望指正。

一、秦的国家认证能力

国家认证能力，即“国家在可靠事实基础上，

建立和执行明确、精细和统一规范的能力”，［1］ 

其基础在于政权对百姓个人信息的掌控。在有史

料记载的责任标准中，秦的“身高标准”是引人

注目的，自 1975 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发掘以来便受

到学者重视。众多学者曾从秦政权对臣民个人信

息掌控能力不足的角度进行解释，如尤陈俊先生

基于对年龄的记载，相对于外显的身高而言是一

种更精细化的个人信息这一前提，认为秦献公至

秦王政十六年的户籍编排制度皆为简陋粗糙的，

是战争情况下国家认证能力不足的体现。［2］张荣

强先生对比秦汉“户籍”记载与西晋以后“户籍”

记载中行政阶层登记详略的不同，指出秦汉的户

籍内容至多上送到县，由此说明秦的中央对个体

民众的掌控能力不足。［3］此外，曹旅宁先生认为

秦的年龄登记不完备可能是由于中央历法难以有

效传达至地方，即使城市居民能够依据历法推算

自身生辰，边远农村民众也难以做到，［4］这是秦

的国家控制能力不足的具体体现。

但“秦政府缺乏掌握百姓年龄的认证能力”

这一论断本身并非无可置疑。如陈伟先生指出，“秦

在秦王政以前对国内男子年龄已有足够掌握，初

书年一令的出台，想必是为了使这一掌握更加准

确”。［5］笔者同样对此类解释心存疑惑，依据如下。

首先，针对历法在民间的推广问题，如张荣

强先生依据《左传》记载绛县老人一例推断，中

原诸国的百姓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较强的年龄观

念。［6］至于秦国在统一前的历法推广情况，在睡

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中可窥见一二。墓主人

喜在秦王政十六年登记年龄时用词为“自占年”。

这一词语常被理解为“自己报告年龄”，［7］从而

在理解上不存在问题。但一“占”字若理解为依

据历法推算、推演，或许就意味着秦时百姓对自

身年龄的掌握并非如今人般信手拈来。但这种推

测很难站住脚。其一，《编年纪》本身清晰记载

了墓主人的生年，这一竹简的出土本身就可视为

历法为群众所知的证据。其二，即使将“占”理

解为复杂的“推演、推算”，对于一个历经数朝

的人来说，年龄需要计算也并非怪事。其三，从

先秦诸子对“婚姻”的记载也可推知，基层群众

对自身年龄应是有一定掌握的。如《墨子·节用

上》：“昔圣王为发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

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

储说右下》：“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

子家语·本命解》：“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

是则可以生民矣”。即使中国古代存在将“六尺”

默认为十五岁的习惯（《周礼·地官·乡大夫》），

但诸家所述年龄亦不尽相同，若诸子所言为理想

数字，便不必在十四、十五还是十六的细节上产

生分歧，在语言上也完全可以按照秦简所言简单

称之为“大、小”。因此，至少在婚姻关系领域

年龄依旧是相当重要的。其四，战国时的秦国已

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历法的推广应为君主关

注的大事。随着秦什伍制度的推广，基层的乡、亭、

里体系在秦王政继位之前便日益成熟，因此纵然

有民不悉历法的情形，也绝非正常环境下的体制

性问题，而是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情形。

其次，针对秦政府对民众年龄掌握的问题，

［1］欧树军：《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3 页。

［2］尤陈俊：《作为法制实施之基础的国家认证能力》，

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 年第 11 期。

［3］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

变化》，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4］曹旅宁：《岳麓书院新藏秦简丛考》，载《华东

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5］陈伟：《岳麓书院秦简考校》，载《文物》2009

年第 10 期。

［6］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

役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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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中皆可窥见一二。出土《秦

律杂抄·傅律》中有这样的记载：“匿敖童，及

占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

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如方潇先生据此所述，“为

贯彻敖童傅籍和百姓免老的法律，秦政府必须需

要对年龄有所掌握”。［1］而具体的掌握方式，如《秦

律杂抄·傅律》对“请老”的规定，即达到规定

年龄的人在同伍邻居的监督下主动向官府申报年

龄。［2］因此可推断，对于其他年龄标准，官府同

样存在依此法获得掌握的可能。诚然，如张荣强

先生所论，这“仅能说明官府具备了通过某种途

径掌握百姓年龄的能力，并不能因此得出官府已经

建立登记民众甚至刑徒年龄的制度”。［2］但起码

为秦王政十六年之前官府对年龄掌握的可能性提

供了论证。此外，史书记载中亦不乏秦政府依年

龄行政之事。在《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亦有“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的记载，而长平

之战爆发的时间还在秦王政“初令书年”之前。

依司马迁的记史风格，此处既言为“年十五以上”，

则当时的实际情况便不应当为按照身高推算之年，

而应为确数。因而起码秦的基层政府应当对百姓

年龄有最基本的掌握。如上所述，在秦王政十六

年以前的秦政府应当有，也确实有可能有着对于

民众年龄的基础性的掌控。而对于张荣强先生所

论“秦政权渗透力弱”，亦有几点可以商榷。

首先，秦的户籍登记原件只存留在县一级的政

府，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对民众的掌控能力弱？张荣

强先生在论证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了出土秦律中的

“上计”制度，即“秦每年清理户口，更新户籍，

但具体的月份未明确。每年上计考绩，每三年一总

算，编为户籍。但秦籍注部分因事而改，具有其灵

活性”，并作出说明：“县级政权上报郡和中央的

只是统计的数字”。［3］

从政权结构上来讲，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区别于两周的分封，县级机关是中央的直接派出，

其权力行使是代表中央。且中央部门在与个人打交

道时也不得不通过其“触手”，即基层行政机关，

故这样的阻断在当时而言影响并不显著，且相对于

两周而言已是极大的进步。

而与同时期的基层管理制度相比，秦的什伍系

统相较于齐鲁书社系统［4］、荆楚城乡体系［5］、三

晋编户系统而言，其基层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掌控明

显较强。这在里耶一号古井县廷文书的对话记载中

可得印证。

至于为何不应如张荣强先生那样将秦与晋比

较，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提及。秦的户籍

简为“一户所有家口写在一枚木版上的情况，在

东牌楼以及马楼出土的户籍简中均未见到；仅西

北居延所出的汉代合家符传、戍卒家属禀名籍有

类似的著录方式”。［6］而蔡伦改进造纸术发生

在东汉，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纸本户籍则是《前秦

建元籍》。在制作、运输皆不便的简牍户籍时代，

秦统治者面对的是急剧扩张的领土与人口，以纸

质户籍时代的标准要求其既要内容全面，又要一

式四份，显然是强人所难。综上，秦的国家控制

能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生产力水平下已经达

到了可容纳的较高水平。对于此一直接体现秦的

国家认证能力的户籍制度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详

细说明。

综上，秦在国家认证能力相对充足的情况下，

仍在很多方面采用直观的身高标准，其原因如众多

学者所述，为当时战争的环境所限。如郑定先生所

述，秦无法采用年龄标准乃是由于连年战争，户籍

制度混乱。［7］谢冬慧先生则从兵役的角度，认为

在战争背景下，以年龄为标准容易造成谎报年龄逃

［1］方潇：《睡虎地秦简“身高六尺”涉数法律规定

新探——基于阴阳五行说的分析》，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2 期。

［2］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

役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3］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

变化》，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4］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载《中华

文史论坛》2007 年第 1 期。

［5］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

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6］张荣强：《湖南里耶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7］郑定：《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及

其特点》，载《法学家》198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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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兵役的现象，因而采用直观的身高标准。［1］对

于谢冬慧先生的论述笔者较为赞同，对郑定先生的

观点有一点需要解释。所谓战争带来的混乱并非户

籍档案的直接毁损，因此类文书资料为新征服者皆

会留意采集以便统治，且战国中期以后秦本土的多

数地带并未直接接触战火，秦本国的户籍档案毁于

战火的可能性不高。推测应是战争情况下人口的非

正常变动速度远超一年一修的户籍编修制度，此所

谓“户籍制度混乱”。

但总之，正如学者吴海航先生所言，“身高

作为对年龄的辅助标准只是秦代阶段性、应急性

的立法成果”，［2］不可以此说明战国之秦体制性

的国家控制能力低下，更不能上升到整个中国法

制史的层面反映国家认证能力变化如何。秦的控

制能力自商鞅变法以来逐渐提升，这突出体现在

秦的户籍制度上。

二、秦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

段，通过国家的编户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以保证农业

产出。这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古代中国尤为重要，

也受到历届政权的重视。秦的户籍制度建设至迟不

应晚于秦献公十年“为民相伍”，并随着商鞅变法

的开展而日益完善。秦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革是东

周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是在现实需求的刺激下展开

的，且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秦在秦王政十六年之

前不存在对民众年龄记载的簿籍。

（一）秦的户籍制度变革

东周的户籍制度建设有史记载的可追溯到春秋

末期的管子改革。在《管子》一书中可见“户籍田结”

的记载，学者多将其理解为倒装，即“籍户结田”。

应对的是奴隶社会井田制日趋瓦解、私有的授田制

建立的社会背景，以明确社会田户总量，增加政府

农业收入为目的。

秦国步入奴隶制社会的时间较晚，奴隶制社会

结构的瓦解亦较山东诸国较晚，故其授田制的建立

和相应的编户制度推广也较晚。最早可见诸《史

记·秦始皇本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

为户籍相伍。”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到商鞅变法之

间的户籍制度无过多的记载，推测在秦魏战争激烈、

秦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政策的推行是较

为浅薄、粗糙的。但其推行户籍制度的目的无疑与

管子一致，是为了适应爰田制向授田制的转变，增

加政府农业收入。

“秦户籍制度的系统化始于商鞅变法”。［3］ 

改革的措施、目的可结合商君书进行推断，并可结

合睡虎地秦简进行大致的印证，具体如下：

其一，强制组建小家庭并以户为单位进行登

记。《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异者，倍其赋。”这间接印证了秦以户为单

位征收户赋的事实。关于对“小家庭”与“二男

以上”的理解，黎明钊先生有过较为全面的阐释，

在此不做赘述。［4］需要说明的是，在为征收户赋

而设的户籍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户主，也称户人。

而其余人口皆为其附庸，至于其年龄等内容在此

并非必要。这种以编纂目的为理由的解释，可以

说明里耶户籍简为何相对简单。但存在的问题是，

《法律答问》对个人迁徙与相应的削籍、更籍等

进行了规定，这里的着眼点是个人及其相应的详

细信息，这在里耶户籍简中是难以看到的。这里

不得不提出“符”的概念，即居民迁徙的特殊簿籍，

此处涉及对“户籍”概念的理解，将在下文进行

详细解释。

其二，以户授田。如张金光先生所论，秦的编

户制度对个人而言具有政治权利、义务的凭证作用。

户籍将个人以户为基本单位直接置于国家的掌控之

下，打破了宗族、小团体的狭隘与局限，让个人从

“宗亲”中释放，直接与国家建立起了联系，在具

体体现方面，即国家授予田产以及对其不动产所有

权合法性的承认以及个人为国家提供的义务。［5］

［1］谢冬慧：《秦朝以身高确认刑事责任的原因探析》，

载《政治与法律》2006 年第 3 期。

［2］吴海航、蒋宗言：《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

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3］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载《求索》1987 年

第 9 期。

［4］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探讨》，载《中

国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5］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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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编户制度打破了三代以来基层社会聚族而

居的状况，让氏族社会转化成国民国家。这在黎明

钊先生对里耶户籍简内容的分析中可见印证。［1］

其三，在“伍”的基础上设立“什”。秦设置“伍”

始于秦献公十年，但“秦献公时期是否设置‘什’

有待考证”。［2］有史可考的“什”的设置始于商

鞅变法。《史记·商君列传》：“孝公以卫鞅为左

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如高敏先生所论，“什伍制度的设立使国家将民众

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国家控制能力强化的体现。”

秦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发生在秦王政十六

年，即初令男子书其年。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将在下

文展开。综上，秦户籍制度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都

是在农业劳动力需求、政治统治需求、战争兵源需

求等现实需要的刺激下展开的。如前一部分所述，

屡次改革后秦政府的个人信息掌控能力不可谓不

高，而年龄标准的罕见于实践，非体制上的不能为，

而是现实上的不必为。至于秦政府对年龄这一信息

是否确有掌握，则不得不谈及对“户籍”概念的理解。

（二）秦的“户籍”概念

秦的“户籍”概念不明这一问题，产生于对里

耶“户籍简”的解读。关于里耶“户籍简”的编造

时间，据陈絜先生考证，应为战国末期，最迟不至

秦朝初期，具体而言为秦王政十九年左右。［3］此

时已是“令男子书其年”之后，但里耶户籍简中并

无年龄的登记。

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二。其一是秦的法令政策尚

未完全落实在刚刚占领的楚地。这种说法看似有理，

实则不然。毕竟如陈絜先生所言，在楚地的基层行

政体系中并无“什伍”之类，［3］而在里耶户籍简

中则有“伍长”之称。若秦的基层行政结构已经移

植到了被占领地，并对其完成了什伍的编排，那么

显然没有理由不依据秦王命令记录年龄。另一种可

能的原因则如韩树峰先生所言，涉及了对“户籍”

的理解，即此时应当在出土“户籍简”之外另外存

在记录年龄的簿籍。［4］在这里笔者实际上已站在

了“户籍特称说”的一方。

关于对“户籍”概念之理解，如韩树峰先生所

述，学界对秦“户籍”概念存在“特称说”“概称说”

与“双重含义说”三种情况。［4］

持特称论者，如胡平生先生依据张家山汉律《二

年律令》认为，户籍是一种专称，特指户口名籍。

虽然各种事项都有其专门簿籍，但这些诸多簿籍不

应列入“户籍”名下。［5］

持概称论者，如于豪亮先生认为：“户籍为封

建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簿籍登记制度。具

体而言，户籍在实体上对应诸多种类簿籍。汉时，

户籍与名籍等同，内容上包括每户的人口、姓名、

籍贯、年龄、身份、相貌情况。”［6］邢义田先生认为：

“户籍是一个总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多种内容和名

称不同的簿籍，包括年细籍、田比地籍、田租籍、

田合籍，以及其他簿籍。”［7］杨振红先生与其理

解相似，但认为“户籍名下有宅园户籍、年细籍、

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五个子簿籍”。［8］

双重含义论者，如张荣强、王彦辉先生认为“狭

义”之户籍仅为宅园户籍。二人在广义户籍的理解

上存在差异。张荣强先生认为广义的户籍是宅园户

籍和年细籍。［9］而王彦辉先生认为广义的户籍包

［1］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探讨》，载《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2］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载《求索》1987 年第 9 期。

［3］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4］韩树峰：《论秦汉时期户籍概念与户籍实际的对应关系》，载《国学学刊》2015 年第 4 期。

［5］胡平生：《从走马楼简创字的释读谈到户籍的认定》，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2 期。

［6］于豪亮：《居延汉简校释》，载《考古》1964 年第 3 期。

［7］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99-300 页 。

［8］卜宪群、杨振红： 《简帛研究 二〇〇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5 页。

［9］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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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杨振红先生所言的五个子簿籍。［1］

这里笔者赞同韩树峰先生的论证，即特称说。

“对人口的准确控制对治国的重要性很久以前便被

古人所认知，故建立人口簿籍、掌握民众基本信息

就成为古代政权的重中之重。因而必然是户籍建立

在先，与户籍相关的其他簿籍建立在后，故不应继

续使用‘户籍’之名。”［2］理由如下：

户籍的编纂内容依《商君书》所言为“十三

数”，即“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

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

之数，马、牛、刍藁之数”。简言之，包括田地、

财产、户口。但对比里耶户籍简，实际记载的内

容如黎明钊先生考述，仅包括壮男、壮女之数，老、

弱之数，官、士之数。［3］由此引发土地、财产

等内容记载在何处的问题。因而在“户籍”之外

秦还存在针对其他事物而设之簿籍。如王彦辉先

生所论，秦的地方管理上，乡里设置两套平行管

理机构：乡部与田部。乡部包括乡啬夫、乡佐、

里典；田部包括田啬夫、田佐、田典。其中田部

负责外部事务，根据职责的不同编制不同种类的

簿籍并向上传送。［1］

户籍编制的目的与国家授田制下的赋税模式

有关，即户赋的征收。秦在户赋之外还存在对田

税的征收。《史记》记载秦简公七年“初租禾”，

这是秦课征实物田租的开端。因而政府对田地数

量理应有其统计簿籍，即出土汉简所谓田宅户籍。

目前出土的秦简中对田宅的登记仅见于《封诊

式·封守》篇，为对私人财产查封的记录，并不

归属于“户籍”的范围内。因此秦应当存在户籍

之外的田籍。

在赋与税之外，秦对于应征徭役者还编有

其特殊的簿籍，名为傅籍。在睡虎地秦简出土

后学者们依据有《傅律》而无秦《户律》的状

况对《户律》与《傅律》的关系进行过讨论。

笔者赞同彭浩先生的解释，即“《傅律》并非《户

律》之分律或附属。傅籍为对能为国家负担义

务者（成年而未老者）的记载，其情况复杂于

户籍，故不可能为《户律》之部分。”［4］因此

可知，在“户籍”之外仍应存在专门记录服役

者基本信息的傅籍。

综上，诸多信息可以证明在所谓“户籍”之

外还存在因事而制的其他簿籍，因而在出土的被

称为“户籍”的秦墓竹简中不见对年龄的记载这

一事实尚不足以证明秦政府对百姓年龄信息无所

掌握。至于作为秦政府不掌年籍的重要论据的秦

王政“初令男子书年”，实际上存在着被误读的

可能性。

（三）对秦王政“初令男子书年”的理解

对秦王政“初令男子书年”的记载见诸《史

记·秦始皇本纪》。随着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

学者多以《编年记》所载“十六年，父终。自占年”

为“初令书年”的印证，从而得出秦王政此举使

官府对民众年龄的掌握从无到有，“是户籍登录

进一步精确化的标志，是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一

大进步”。［5］但对这一“初”字，将其认定“为

有秦以来、全国范围内首次”的观点存在着误读

的可能。

早期学者中零星存在着对此观点的质疑，认为

秦王政初令书年并非年龄记录从无到有，而是从粗

糙到精细，因为秦在此之前对百姓年龄应有基础的

掌握。［6］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笔者较为认同此说，

但对于“基础的掌握”所指为何仅能提出一点猜测。

秦的国家治理以“户”为基础单位，联系商鞅变法

“强令男子分户”可知，与国家赋税、劳役直接相

关的是户，而户的代表即户主应是国家需要直接掌

握的。结合《编年记》记载，“父终。自占年”，

“自占年”的直接原因定是“初令男子书年”还是

“父终”？若“初令书年”是从无到有的改革，则

［1］王彦辉：《出土秦汉户籍简的类别及登记内容的

演变》，载《史学集刊》2015 年第 3 期。

［2］韩树峰：《论秦汉时期户籍概念与户籍实体的对

应关系》，载《国学学刊》2015 年第 4 期。

［3］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探讨》，载《中

国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4］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5］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载《求索》1987 年

第 9 期。

［6］陈伟：《岳麓书院秦简考校》，载《文物》200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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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由于此令；但若如下所述“初令书年”是在一

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初次”，则墓主人喜的“自

占年”之举则可能与其父终相关。因此，笔者猜测

所谓“基础的掌握”可能是在关于人口的“户籍”

外存在着对户主年龄等信息的记载。且如第一部分

所述，对于“免老”者可由其自己向官府申报，因

而对于成年立户者同样可采此种方式，在成年户主

申报后由官府登录成册。

此外，方潇先生从《史记》用词出发对“初令

男子书年”作出了新的解读。［1］他依据《史记》

存在对昭襄王“初为田开阡陌”和秦二世“初行钱”

的记载，但“开阡陌”和“行钱”在《史记》中的

记载远早于两位君主，因而得出结论：秦王政“初

令男子书年”之“初”为秦王政继位以来初次。虽

然《史记·秦本纪》中同样存在更多数的表示“首

次”的“初”，如“法初有三族之罪”等，但此说

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对解释秦的户籍制度、国家

控制有所裨益。

除时间外，对“初”的空间范围也可解释。依

据里耶秦简“户籍简”中对话可知，在秦新征服地

区并无对民众年龄的记载。而秦王政十六年正处于

秦灭韩期间，秦王政此令很有可能是针对新占领地

区，在占领地依秦制载录男子年龄以明确“壮男之

数”。但此说仅为一猜测，且若真如此，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的“自占年”便与秦王政此令无直接关联，

而仅为秦地旧制的体现。

以上是对傅籍改以年龄为标准的原因的猜

测。其他簿籍中的变化，推测应是在统一趋势明

显的情况下使治理正常化的需要。如张荣强先生

所述，“身高标准相对于年龄标准的优势在于

能够直接反映个人的身体发育程度和健康程度。

而年龄标准相对于身高标准的优势在于减少操

作麻烦、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控制劳动人

手。”［2］如林剑鸣先生所述，秦王政十六年正

处于伐韩期间，此时“东方六国已是强弩之末，

统一趋势日渐明显。”［3］在此背景下，行政的

标准化、高效率方是一个即将统一的帝国需要的。

因而此举在一般簿籍中的规定可以视为秦为建立

统一帝国的筹备举措。

综上所述，对于秦王政“初令书年”的惯

常理解存在误读的可能。且即使按照传统观点，

初令书年也只是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控制能

力基础上为现实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被

视为国家能力划时代的变革。且如上所论，以

户籍制度为典型的秦的国家控制体系乃是为了

赋税和兵役征收建立，刑事处罚并非其初始目

的。在了解秦的国家认证能力实情后，以下将

进入对秦律成年、傅籍和刑事责任标准问题的

讨论。但关于秦律中的“标准”问题，同样有

些概念需要澄清。

三、秦律的成年、傅籍和刑事责任
标准分析

在讨论秦采用身高标准问题之前有必要明晰

的是，我们讨论的是什么的“标准”。秦在军事

管理上有傅籍，是关于征兵徭役之人的登记；在

断狱过程中有爰书，是对案件各过程信息的记录。

服役有其征兵标准；审判有其是否适用刑罚、承

担责任的标准；同时还存在所谓“成人”的标准；

在贱民和常人之间的诸多标准还有差异，临时措

施与常态制度之间亦有其别。几个标准相互关联

但彼此相异，早期学者在分析时存在着将诸标准

混淆的现象，因此在展开解释之前有必要将其澄

清。此外，若采传统观点认为在秦王政十六年官

府无对年龄的掌握，则诸多标准为何便显而易见。

但如上所述，若秦对民众年龄有一定掌握，则诸

多标准之间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目的、原因便有必

要结合统治现实详细分析。

（一）成年标准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法律答问》《封

诊式》中皆有以“大小”划分民众的情形。睡虎地

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依据《管子·海王》和居延汉简

［1］方潇：《睡虎地秦简“身高六尺”涉数法律规定

新探——基于阴阳五行说的分析》，载《清华法学》2018 

年第 2 期。

［2］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

役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3］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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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分析，“大小”所载表明的是成年与否。［1］

论者便有依据《法律答问》认为秦时男子成年标准

为六尺五寸或六尺七寸。［2］但简牍登载身高是否

为“成年”标准，这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3］以

下将结合律文具体分析：

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

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

——《仓律》

《仓律》记载是关于隶臣妾“大小”的划分标

准，律文直接可见是以身高为标准。关于隶臣妾的

身份，根据学者考证，在秦统一之前隶属臣妾的身

份性质处于刑徒与奴隶之间，［4］是显然的“贱民”

阶层。而该条以身高区别隶臣妾大小的原因，从《仓

律》文中可见，是在劳作、衣食等方面进行区分，

从而达到遴选合格的奴隶劳动力，节约开支的效果。

因此，在隶臣妾的贱民阶层中“大小”是出于遴选

劳动力和管理的需要，“大小”区分的与其说是成

年与否，不如说是徭役标准更为妥当。且除了身高

这一自然身份外，“贱民”的社会身份同样在其中

产生影响。这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说明。

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

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论？不当论及偿。

——《法律答问》

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

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

——《法律答问》

据以上律文，学者往往将“甲小未盈六尺”

认定为成年的身高标准。但对此理解存在争议。

如学者所论，每一条的影响因素都颇多，如牛马

的特殊性、“为人所败”的介入因素等，［3］难以

明确规定身高是紧随“大小”进行说明还是为了

后续定罪做的补充，因而难以以此说明“成年”

系以身高为准。

甲室……子大女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

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

——《封诊式》

正如陈明光先生所述，爰书中在“大小”之后

记录身高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地定罪量刑做准备。［5］ 

因此此条亦不足以成为探讨“成年”标准的依据。

在分析秦的“成年”标准时，应先清楚此标准

由何而来。如张荣强先生所论，民间以“大小”

而非“长幼”说明生长情况乃是由于先民对年龄

的无知。［6］但如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民众对

于年龄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因而民间产生

“傅”“壮”“冠”等表明生长阶段的概念。且区

别于《周礼》记载，此处应是以年龄为分界的。官

府采用的成年概念源于民间惯常称谓。［6］出土简

牍可为此提供印证：

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

——《内史杂律》

如张荣强先生所述，此简表明当时秦人是清

楚区分开“傅”和“壮”的。［6］“傅”是官府

征调劳动力的标准，而“壮”“冠”“丁”等应

为成年的别称。至于成年的认定标准，就现代而

言，成年是标志着个人与国家政治之间产生直接

关联的事件。若以此标准，联系上文所述，在秦

代授田制下将个人权利义务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

的是“户”。结合商鞅变法“强令男子分户”可

知，立户应为成年的形式标准。至于分户背后的

实质标准，在《韩非子》中有言“丈夫二十而室，

妇人十五而嫁”，因而就成年标准而言应为男子

二十岁、女子十五岁。

根据出土“户籍”简牍可对此登录方式进行

推测。如黎明钊先生依据里耶“户籍简”做的分析，

“从出土实物来看，秦的户籍简分为五栏：第一

栏书户人的里、爵及姓名，此栏之内还写有户人

的‘弟’或‘子’。第二栏书妻、妾，以及弟妻

之名。第三栏书户人的儿子及弟子之名。第四栏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0 页。

［2］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下）》，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2-503 页。

［3］吴海航、蒋宗言：《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

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7 卷 第 3 期。

［4］李力：《张家山汉简所见“隶臣妾”身份再研究——

以〈二年律令〉和〈奏献书〉为根据》，载《兴大历史学报》

2007 年第 18 期。

［5］陈明光：《秦朝傅籍标准蠡测》，载《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6］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

役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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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户人及弟女之名。第五栏书与户或户人有关的

资料，例如 ‘臣’的名字。在每一栏后留有空余，

以备未来之增减。”［1］

如此可见，一简一户的书写工具虽制约着秦

户籍的内容，使其不可能如后世纸质簿籍一般内

容丰富。但对“成年”与否在竹简上有一“大、小”

字以区别，可推测在官吏每年核查其年进行修改

或另立户版。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立户者应是

主动向官府汇报从而使官府获得对民众年龄的基

础性掌握。

综上，“大小”作为自然身份时指的乃是成年

与否。秦的成年标准为立户，即男子年龄二十、女

子年龄十五。官府对此掌握在户籍简牍中有所体现，

掌握方式为民众主动上报。

（二）傅籍标准

在分析秦的傅籍标准之前，对“傅籍”的概

念分歧需要有所了解。学界在“傅籍”概念问题

上存在分歧，大致分为广义和狭义二说。持广义

说者认为傅作籍是登录达到特定标准的男子的簿

籍，登录者承担徭役和兵役。［2］狭义说者认为傅

籍专指正卒兵籍。［3］杨振红先生依据张家山汉简

和里耶秦简等对以上二说皆提出质疑，依据简牍

所载对徭役的范围进行了划分。［4］孙闻博先生则

对广义与狭义的“徭役”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

并认为狭义“徭役”即集中指国家正役，即兵役。

而登记服役男子的簿籍即傅籍。［5］因此，按照广

义徭役而言，城旦、隶臣妾等刑徒奴隶和兵役男

子皆在讨论范围内。

对承担徭役的标准，学者研究依据一般为睡虎

地秦墓竹简《仓律》所载。

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

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

——《仓律》

如马怡先生认为，此简规定为贱民的起役标

准，为身高五尺二寸。［6］与之对应，凌文超先生

认为庶民的起役标准为六尺。［7］但张荣强先生将

《仓律》所载对隶臣妾的物资供给与里耶秦简所

载戍卒口粮标准进行对比，因其一致而认为《仓律》

所载身高不仅针对刑徒，也应视作对庶民课役身

份的规定。［8］但可以肯定的是秦时徭役的起役标

准为身高。凌文超先生对此解释为秦王政十六年

以前官府对百姓年龄无从掌握，因而年龄不能是

征派赋役的主要标准。［7］但如上文所述，若依据

秦的户籍编制等推测秦对年龄上的成年男子有所

掌握的话，那么身高标准存在的依据便成为问题。

如上文所述，秦立室的标准为男子年龄二十岁，

但无论是五尺二寸还是六尺，对应于年龄皆远小

于二十岁。因此秦王政十六年以前以身高为标准

或许还可解释为对官府对年龄的掌握并不十分精

确、充分。但在包括走马楼吴地户籍简在内的后

世简牍中亦有对身高的记载，因此身高作为课役

标准便如凌文超先生所述，有其存在的必要性。［9］

身高标准的核心优势在于直观反映劳动力的合格

与否，尤其是针对刑徒较重的体力劳动尤为如此。

因而身高作为课役标准是出于遴选劳动力的现实

需要。在以身高为徭役标准的前提下，学者对各

个身高阶段进行了具体划分，如六尺二寸的“罢癃”

标准和六尺七寸的“傅籍”标准，以及二者之间

的“敖童”身份，加之年老者自报年龄等具体制

度构成了身高标准下的徭役征派体系。

在兵役标准问题上，学者的讨论依据一般是睡

［1］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探讨》，载《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2］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下）》，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01 页。

［3］施伟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4］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 年第 1 期。

［5］孙闻博：《秦及汉初“徭”的内涵与组织管理——兼 论“月为更卒”的性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

［6］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下）》，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2-503 页。

［7］凌文超：《秦汉时期两类“小”“大”身份说》，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12 期。

［8］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9］凌文超：《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载《历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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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地秦简《编年记》墓主人的经历。但诸家对此

推算不同。如高敏先生认为墓主人喜在“傅”时

只能说是已满十五岁进入了十六岁，因而兵役标

准为十五岁。［1］陈直先生同样以此为依据，但

认为兵役标准为十六岁。［2］但栗劲先生却认为，

在秦王政十六年以前官府对民众年龄无精准的掌

握，因此兵役标准不可能是年龄，而应为身高。
［3］马怡先生同样持身高观点。［4］在文献中记载

的兵役标准主要来自《史记》记载“发年十五以

上悉诣长平”，以及《全后汉文》中董仲舒所言

“古者十五受兵”。在不存在新的出土简牍之前

不宜推翻前人之说。但若以年龄为征兵标准则必

然存在配套的年龄登录措施。而此区别于徭役征

派亦有其目的。如凌文超先生所述，以年龄为标

准进行兵役征派能够使官府最大程度地掌握应役

人口，减少逃避服役的现象。［5］但如谢慧冬先

生提出的相反观点，在战争情况下以直观的身高

为标准反而更能避免虚报年龄逃避兵役的情况。
［6］且现今出土秦王政十六年以前的资料尚无对

“十五岁”的特殊记载或专门的“兵籍”，因而

兵役标准的确定仍有困难。且如长平之战等重大

战役临时征调民众的命令能否成为反映兵役标准

的依据亦需存疑，而汉人所言亦有将年龄与以身

高代指的年龄相混淆之嫌。但可以确定的是，在

战国年代兵役标准确立的目的定为最大限度地掌

控应役人口以充实军事力量。且为达到充实军队

的目的，兵役标准较之“冠”“壮”的成年标准

要小很多。

综上，秦的傅籍包括一般徭役和兵役。徭役的

标准为身高，其目的是便于管理以及遴选适格劳动

力。在贱民和平民之间是否有区别仍有待考证。兵

役的标准为身高或年龄，其确定目的在于最大程度

地掌握应役人口和保障兵员质量。

（三）刑事责任标准

古代的刑事责任标准即对何者施加刑事处罚

的标准。在简牍中的用语即“不当论”。［7］学者

对秦的刑事责任标准一般认定为身高，但在身高

的具体数值上学者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具体而言

分为“男女皆身高六尺说”“男六尺五寸、女六

尺二寸说”以及“男子六尺、六尺七寸的分阶段

承担不同刑事责任说”等。就目前出土简牍而言，

用以研究秦王政十六年以前秦的刑事责任标准的

资料主要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和张家

山汉简《奏谳书》。以下将结合简牍所载进行具

体分析。

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

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论？不当论及偿稼。

——《法律答问》

对于该简所载，“不当论”即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不当偿稼”即不应赔偿。学者往往因此为民事案

件且存在“马为人败”的介入因素而认为“甲小未

盈六尺”与审判结果无必然的因果关联。［8］但如

法律答问“小畜生入人室”案记载，对于毁坏他人

田畜产品，除了“偿”的民事责任外还应向国家承

担责任，即“赀刑”。因此“为人所败”应是“甲

不当偿稼”的原因，“小未盈六尺”则是“不当论”

的原因。因此可知，对于赀刑等轻微刑法，六尺为

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

［1］高敏：《关于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探讨——读云梦秦简札记》，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

第 2 期。

［2］陈直：《略论云梦秦简》，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第 1 期。

［3］栗劲：《〈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斠补》，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 年第 5 期。

［4］马怡：《秦人傅籍标准试探》，载《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5］凌文超：《秦汉时期两类“小”“大”身份说》，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12 期。

［6］谢冬慧：《秦朝以身高确认刑事责任的原因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6 年第 3 期。

［7］方潇：《秦代刑事责任能力身高衡量标准之质疑——兼论秦律中身高规定的法律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 

第 4 期。

［8］吴海航、蒋宗言：《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7 卷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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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谋遣乙盗杀人，受钱十分。问乙高未盈六尺，

甲何论？当碟。

——《法律答问》

法律史教科书往往将此条认作“教唆未成年

人犯罪加重处罚”，从而得出身高六尺为承担刑

事责任的标准。但如前所述，秦的“成年”标准

应为男子二十岁立户之时，因此此处“小”应是

对未成年的说明，那么“六尺”在此表示的目的

为何便值得考量。如方潇先生所述，此条未见对

乙是否处罚、如何处罚，故不足以成为六尺者不

处罚的依据。［1］ 吴海航先生同样持此观点。［2］

至于“加重处罚”，实可为疑。因出土简牍中尚

未找到对标准“盗杀”的量刑情形，因而对“盗

杀”如何论处只能比照“贼杀”“擅杀”“斗杀”

规定。在《法律答问》中有此一条：“士五（伍）

甲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

弃市。”因而可推知秦对“擅杀”的处罚不应轻

于弃市，而盗杀较之擅杀更为严重，处罚理应更

重。结合《前汉·刑法志》记载“诸死刑皆磔於

市。景帝中二年，改磔为弃市，勿复磔。”可知，

“磔”刑应为“弃市”的加重处罚。若此推断成立，

则该条便只是因谋遣行为对刑事责任承担人的确

认，但这种理解无法解释“乙高未盈六尺”存在

的意义。且若盗杀人处磔刑，那么更为严重的贼

杀量刑则会重得难以想象，故只能从重刑的法家

思想进行解释。而在岳麓秦简中存在对“杀”的

一般规定：“（杀）人，黥为城旦舂；伤人，赎耐。”

若以黥城旦舂为“杀人”的一般处罚，则“盗杀”

处为磔刑则为加重，但其间的跨度较大需要细分。

判处“黥城旦舂”的情况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中亦有一例：“擅杀子，黥为城旦舂。”该例因“杀

子”的情形应是对“擅杀人”的减轻处罚，因而

岳麓秦简所载应为对杀人较轻的量刑标准，无法

推翻以上推测。因而《法律答问》此例仅为对受

处罚者的确认。至于“未盈六尺”的记载应是因

其“被谋遣”的主观性质而由死刑降为劳役刑，

从而为后续定罪量刑提供文书基础。故该简不足

以成为“刑事责任标准为身高六尺”的论证依据，

但为减刑的原因在身高、之外提供了“被谋遣”

等主观心理因素。

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

尺七寸，文甲何论？当完城旦。

——《法律答问》

该简理解起来较为复杂，涉及“六尺”和“六

尺七寸”的身高问题、“盗牛”的特殊罪行和“完

城旦”的刑事处罚。在身高问题上，张全民先生依

据秦律“以得直臧”的规定认为“完城旦”的处罚

是在身高六尺的基础上得出的。［3］对此理解存在

以下问题：首先，若“六尺盗牛当完城旦”，则为

何要“系一岁”？张全民先生认为系由于秦案件审

判存在久系不决的问题。［3］但如方潇先生所述，

若仅因如此则“复丈”之举便显得多余。［4］因此

方潇先生从《盐铁论·刑德》记载“盗马者死，盗

牛者加”的记载认为盗牛马较之普通盗窃处罚更重，

属于“定性不定量”的罪行，因此在复丈后依据六

尺七寸的成年身高定罪量刑从而体现秦法重罚的思

想。［4］但对比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秦

王政二年）不盗牛，雍以讲为盗，论黥为城旦”，

以及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人妾乙盗主

牛……当城旦黥之”，可知此例中的“完城旦”应

是减轻后的处罚，因而一定存在所谓“限制刑事责

任标准”的存在，因而具有以下可能。其一，若依

据六尺七寸的身高断罪仍为减轻处罚，则六尺为承

担责任的开端，六尺七寸仍为限制刑事责任。因而

秦的刑事责任阶梯如当今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

一般是分为三段的。但现今出土简牍并未出现对六

尺七寸以上的“完全刑事责任标准”的记载，因此

难以为信。其二，本简为依据身高六尺得出完城旦

的结论，六尺为限制刑事责任标准，但此观点仍无

法解释“复丈”之举的原因。其三，如据“马食人

［1］方潇：《秦代刑事责任能力身高衡量标准之质

疑——兼论秦律中身高规定的法律意义》，载《江苏社会

科学》1999 第 4 期。

［2］吴海航、蒋宗言：《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

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7 卷第 3 期。

［3］张全民：《秦律的责任年龄辨析》，载《吉林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4］方潇：《睡虎地秦简“身高六尺”涉数法律规定

新探——基于阴阳五行说的分析》，载《清华法学》 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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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案推测，对于较轻的刑罚，身高六尺即为完全

的刑事责任标准；对于劳役刑，身高六尺为确认罪

行与减轻处罚的标准，但庶民始役标准为六尺七寸，

即身高六尺七寸为其完全刑事责任标准；对于极其

严重的刑罚如死刑等，如上“谋人盗杀”案推测，

未盈六尺则收为奴隶从而转化为劳役刑，身高六尺

及以上则处死。

如上文所述，秦在秦王政十六年以前已在户籍

制度中具备对民众年龄的基础性掌握，那么在承担

刑事责任方面仍以身高为标准的原因便值得探讨。

这个原因需要从户籍制度和刑事责任制度设立的目

的分析。户籍设立的原因，如前文所述乃是出于赋

税和兵役征派的需要。秦以户征税，故对立户的标

准（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有所掌握；要最大

程度地控制应役人口，因而对相应年龄标准（如上

所述，可能为十五岁、十六岁或十七岁）有所掌握；

淘汰军队中老弱人口，故对免老的年龄有所掌握。

这种设定标准式的年龄登记已基本满足赋役征派的

需求，故不能谓之国家控制能力不足。而刑事责任

标准设置的目的，如赵若辉、张鸿巍先生所述，乃

是出于我国古代“我国古代少年司法政策包括对未

成年人以‘少者怀之’和‘慈幼’为取向的保护政

策”。［1］因而对不足身高者避免施加严酷刑法体

现统治者的“仁慈”，从而维护其统治。方潇先生

则从阴阳五行理论出发对身高标准具体数值的设置

原因作出了解释。［2］以赋役征派为目的的户籍制

度和年龄登记与以“慈幼”为目的的刑事责任标准

本是两套制度，故具体标准并不严格对应，因而为

赋役登记的年龄难以直接应用于刑事责任标准，故

刑事责任标准滞后于成年和傅籍，在较长时间内仍

采用身高标准。

综上所述，秦的刑事处罚中的判断是以罪行

的严重程度优先，在不同罪行中，六尺和六尺七

寸的身高标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至于采用身高

而非年龄的原因如上所述，乃是登记年龄的“户

籍”乃是出于赋税和兵役征派目的，与之直接相

关的是傅籍标准和成年标准，至于刑事处罚标准

设立的目的与之并不相同，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二者无法直接对应。至于采用身高六尺和六尺七

寸标准的目的，需结合秦统一前的刑法理论理解，

在此不作论述。

四、结语

秦的国家认证能力以其“为户籍相伍”的户籍

制度为基础，其设置目的是赋税征收和兵役征派。

在商鞅变法后，秦的户籍制度不断完善，在秦王政

十六年以前对达到特定年龄的民众已有基本掌握，

已基本满足赋役征派的目的需求，因而不可谓之国

家认证能力不足。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的，是以立

户为标准的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的成年标准，

以及出于刑徒管理和劳动力遴选目的的傅籍身高标

准。至于刑事责任标准，乃是出于刑法上的目的设

置的另一套体系，虽然在六尺的标准上与户籍标准

有所重合，但因其目的不同而无法完全适用于户籍

制度下登记的达到特定年龄的民众，从而采取身高

标准。

［1］赵若辉、张鸿巍：《我国古代少年司法与少年刑事政策初探》，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2］方潇：《睡虎地秦简“身高六尺”涉数法律规定新探——基于阴阳五行说的分析》，载《清华法学》 2018 年第 2 期。


